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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函
地址：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
488號
聯絡人：楊子慧
聯絡電話：(02)8590-7457
傳真：(02)8590-7080
電子郵件：momelody68@mohw.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0月25日
發文字號：衛部心字第1121762603C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布令影本（含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 

(A21000000I_1121762603C_doc7_Attach1.pdf、
A21000000I_1121762603C_doc7_Attach2.pdf)

主旨：「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辦法」，業經本

部會銜法務部於112年10月25日以衛部心字第1121762603

號、法令字第11204533430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並修正為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輔導及教育辦法」，請查照

轉知。

說明：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33條第2項辦理。

正本：法務部、法務部矯正署、內政部警政署、各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台灣精神醫
學會、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台灣司法臨床心理學會、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心理衛生社會
工作學會

副本：本部法規會、本部保護服務司(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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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辦法 

修正總說明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

衛生福利部基於規範性侵害加害人依法接受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之目

的，依修正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八條第二項授權，

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由內政部、教育部、法務部及改制前行政院衛

生署會銜訂定發布，迄今修正二次，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一年三月五日

修正。茲因配合本法全文修正，爰修正本辦法，計二十一條，其要點如

下： 

一、配合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修正本辦法名稱。 

二、配合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定明監獄及少年矯正學校成

立之評估小組之組成，得依妨害性自主罪與妨害風化罪受刑人強制

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實施辦法辦理。有關本法三十三條第二項所定

事項除矯正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得依本辦法辦理。（修正條文第二

條） 

三、規範本法所定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之內容。（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稱地方主管機關）可委由執行性

侵害加害人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之機構、法人、團體及專業人員

資格。（修正條文第四條） 

五、地方主管機關組成評估小組委員之人數、組成、性別比例及小組主

席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六、明列地方主管機關組成之評估小組辦理評估之參酌事項。（修正條

文第六條） 

七、配合本法擴大適用及準用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之對象範圍，分條

詳列檢察機關、矯正機關及少年法院（庭）提供地方主管機關之相

關文件、資料。（修正條文第七條至第十一條） 

八、地方主管機關建立加害人資料及銜接社區處遇之規定。（修正條文

第十二條） 

九、加害人於登記、報到期間重啟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之規定。（修

正條文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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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加害人接受心理治療或精神治療時，應有心理師、精神科醫師或其

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參與。（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十一、接受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之受保護處分少年，有施以特殊處遇

之必要時，地方主管機關應檢附相關資料送少年保護官參考。

（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十二、適用及準用本辦法規定之對象。（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十三、本辦法及第五條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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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

療輔導及教育辦法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

療及輔導教育辦法 

配合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用語，修正本辦法名

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二十條第七項規

定訂定之。 

配合本法條次變更，修正

本辦法訂定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法第三十三條

第一項但書所定監獄及

少年矯正學校成立之評

估小組，得依妨害性自

主罪與妨害風化罪受刑

人強制身心治療及輔導

教育實施辦法及相關矯

正法令組成。 

監獄及少年矯正學

校辦理本法第三十三條

第二項所定事項，除前

項矯正法令另有規定者

外，得依本辦法規定辦

理。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法第三十三條

第一項但書規定：

「但服徒刑之成年受

刑人由監獄、少年受

刑人及受感化教育少

年由少年矯正學校成

立評估小組辦理。」 

，考量監獄及少年矯

正學校所執行之身心

治療、輔導及教育，

有其等成立評估小組

之方式，為利其等成

立本條規定之評估小

組，以進行相關評估

事項，特明文規定監

獄及少年矯正學校得

依妨害性自主罪與妨

害風化罪受刑人強制

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

實施辦法及相關矯正

法令辦理。 

三、有關監獄及少年矯正

學校辦理評估之內

容、基準、程序與身

心治療、輔導或教育

之內容、程序、期間

及其他相關事項，除

矯正法令另有規定

外，得依本辦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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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符合本法第三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第三條 本法所定身心治

療、輔導或教育，其內

容如下： 

一、身心治療：精神治

療、心理治療或其

他必要之治療。 

二、輔導：心理輔導、

行為調整或其他必

要之輔導。 

三、教育：認知教育、

特殊教育或其他必

要之教育。 

前項身心治療、輔

導或教育，得合併執

行。 

第二條  身心治療或輔導教

育之內容包括認知教

育、行為矯治、心理治

療、精神治療或其他必

要之治療及輔導教育。 

一、條次變更。另配合本

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用語，酌修文字。 

二、為明確區分本法所定

身心治療、輔導或教

育之範疇，將現行條

文處遇內容分列為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並考量部分加害

人合併智能障礙，爰

納入特殊教育，及修

正「行為矯治」為

「行為調整」。 

三、為明示上開處遇內容

得合併執行，爰增列

第二項規定。 

第四條 身心治療、輔導

或教育之實施，由加害

人戶籍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為之。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委由下列機

構、法人、團體或聘任

下列人員（以下併稱執

行機構或人員），執行

身心治療、輔導或教

育： 

一、設有精神科門診或

精神科病房之醫

院。 

二、精神科專科醫院。 

三、依法設立或登記，

具性侵害防治實務

經驗之機構、法人

或團體。 

四、醫師、心理師、護

理師、社會工作

師、特殊教育教師

或具有性侵害犯罪

防治實務經驗之專

業人員。 

依前項規定實際執

第三條  身心治療或輔導教

育之實施，由加害人戶籍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為之。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聘請或委託下列

機構、團體或人員（以下

簡稱執行機構或人員），

進行身心治療或輔導教

育： 

一、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評鑑合格設有精神科

門診或精神科病房之

醫院。 

二、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評鑑合格之精神科專

科醫院。 

三、領有醫事、社工相關

專業證照或具有性侵

害犯罪防治實務經驗

之專業人員。 

四、經政府立案且具性侵

害防治實務經驗之機

構、團體。 

依前項規定實際執行

一、條次變更。另配合本

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用語，酌修第一項至

第三項文字。 

二、配合前條修正，定明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可委由執行加

害人身心治療、輔導

或教育之機構、法

人、團體及專業人員

資格，並調整第二項

第三款及第四款款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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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身心治療、輔導或教

育之人員，應依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性侵害加

害人身心治療、輔導或

教育處遇人員訓練課程

基準，接受相關教育訓

練，每年不得少於六小

時。 

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人

員，應依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性侵害加害人身

心治療及輔導教育處遇

人員訓練課程標準接受

相關教育訓練，每年不

得少於六小時。 

第 五 條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應遴聘

至少七人以上熟稔性侵

害犯罪特性之精神科專

科醫師、心理師、社會

工作師、觀護人、少年

保護官、特殊教育或犯

罪防治相關學者專家及

機關代表，組成本法第

三十三條第一項所定評

估小組（以下簡稱地方

主管機關評估小組）；

其中任一性別委員不得

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 

地方主管機關評估小

組置召集人一人，由該小

組委員互推，並擔任會議

主席。 

第四條  監獄、軍事監獄應

成立性侵害受刑人評估小

組。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成立性侵害加害

人評估小組（以下簡稱評

估小組）。 

前項評估小組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性侵害

防治中心醫療服務組組長

擔任召集人，並遴聘至少

五人以上熟稔性侵害犯罪

特性之精神科專科醫師、

心理師、社會工作師、觀

護人、少年保護官及專家

學者等組成。 

第一項規定於感化教

育機關準用之。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及第

二項已於本法第三十

三條第一項規定，爰

予刪除；第四項內容

已於第二條規定，爰

予刪除。 

三、因應加害人評估之實

務需求，修正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評估小組人數由五

人增加為七人。評估

小組成員，除精神科

專科醫師、心理師、

社會工作師、觀護

人、少年保護官、學

者專家等六類領域

外，於第一項增列機

關代表領域，每領域

至少應遴聘一人；並

規定專家學者領域，

為特殊教育或犯罪防

治相關學者專家，及

評估小組之組成依

據。 

四、參照妨害性自主罪與

妨害風化罪受刑人強

制身心治療及輔導教

育實施辦法第八條，

修 正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所成

立性侵害加害人評估

小組委員之人數、組

成、性別比例及小組

主席之規定，爰修正

現行條文第三項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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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 

第六條 地方主管機關評

估小組應參酌下列事項

辦理評估： 

一、 判決書、緩起訴處

分書或宣示筆錄。 

二、 強制治療裁定書。 

三、 前科紀錄。 

四、 家庭生長背景。 

五、 婚姻或親密伴侶之

互動關係。 

六、 就學或就業過程。 

七、 生理及精神狀態。 

八、 身心治療、輔導或

教育紀錄。 

九、 再犯之危險性。 

十、 觀護人或少年保護

官依本法第三十四

條第一項、第二項

所採取處遇之相關

文件、資料。 

十一、本法第四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項

與第四項，及第

四十二條第一項

與第二項所定登

記、報到及查訪

情形。 

十二、其他相關文件、

資料。 

前項評估結果，除顯

無再犯之虞或自我控制再

犯預防已有成效者外，應

作成接受身心治療、輔導

或教育之處遇建議。 

第五條 評估小組之評估，

應參酌加害人之判決書、

前科紀錄、家庭生長背

景、婚姻互動關係、就學

經驗、生理及精神狀態評

估、治療輔導紀錄及加害

人再犯危險評估等相關資

料，除顯無再犯之虞或自

我控制再犯預防已有成效

者外，作成應接受身心治

療或輔導教育之處遇建

議。 

一、條次變更。 

二、地方主管機關評估小

組辦理評估之參酌事

項，分款明列，並將

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

項及第二項、第四十

一條第一項、第二項

及第四項、第四十二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

採取處遇之相關文

件、資料，納入提供

評估所需資料。又考

量加害人均非有婚姻

關係，爰其再犯危險

評估，除婚姻關係互

動外，納入親密關係

伴侶互動，以符實務

運作需要，爰移列至

第一項，並予修正。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後段

係為作成加害人處遇

建議之基準，爰移列

至第二項。 

 

第七條 檢察機關應於收

到下列文件、資料後一

個月內，提供予加害人

戶 籍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 

一、 受緩刑或免刑宣告

判決書。 

二、 緩起訴處分書。 

三、 有期徒刑經易科罰

第六條 檢察機關應儘速

將加害人之受緩刑宣告

判決書、緩起訴處分

書、有期徒刑經易科罰

金執行完畢之指揮書或

准易服社會勞動通知

書、前科紀錄及相關資

料提供其戶籍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

一、現行條文第六條第一

項移列至本條。 

二、配合本法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第一款但書、

第三款及第四款所

定，針對有期徒刑經

易科罰金或准易服社

會勞動者、受緩刑或

免刑宣告者及緩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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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執行完畢之證明

或准易服社會勞動

指揮書。 

四、 前科紀錄。 

五、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

指 定 之 文 件 、 資

料。 

機關。 

監獄、軍事監獄應

於加害人刑期屆滿前二

個月，或奉准假釋後尚

未釋放前，將加害人治

療成效報告、再犯危險

評估報告與身心治療或

輔導教育處遇建議書，

連同判決書、前科紀

錄、直接間接調查表、

個案入監所之評估報告

書、治療紀錄、輔導紀

錄及鑑定等相關資料，

提供其戶籍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 

有本法第二十條第

二項所定之情形者，少

年法院（庭）應於保護

處分之裁定確定後，儘

速將裁定書或宣示筆

錄、前科紀錄及相關資

料等提供其戶籍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感化教育機

關。但前科紀錄及資料

非為少年本人之利益或

經少年本人同意，不得

提供。 

感化教育機關應於

前項受感化教育處分少

年執行屆滿前二個月或

停止、免除處分裁定書

收到一週內將裁定書或

宣示筆錄、前科紀錄及

評估報告書等相關資

料，提供其戶籍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 

加害人有刑法第八

十七條之情形者，檢察

機關應於受監護處分期

間屆滿前一個月，或收

受法院免其監護處分執

處分者，將檢察機關

應提供之文件、資

料，分款明列，爰予

修正。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至第

五項，移列至第八

條、第十條及第十一

條規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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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裁定後二週內，將

判決書、前科紀錄、治

療紀錄及鑑定等相關資

料，提供其戶籍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 

第八條 監獄應於加害人

刑期屆滿前二個月，或

奉准假釋、赦免後尚未

釋放前，視實際處遇情

形，將下列文件、資料

提供予加害人戶籍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 

一、治療成效報告。 

二、再犯危險性評估報

告。 

三、身心治療、輔導或

教育處遇建議。 

四、判決書。 

五、前科紀錄。 

六、個案入監評估報告

書。 

七、身心治療、輔導或

教育紀錄及相關調

查文件。 

八、其他中央主管機關

指 定 之 文 件 、 資

料。 

第六條第二項  監獄、軍事

監獄應於加害人刑期屆

滿前二個月，或奉准假

釋後尚未釋放前，將加

害人治療成效報告、再

犯危險評估報告與身心

治療或輔導教育處遇建

議書，連同判決書、前

科紀錄、直接間接調查

表、個案入監所之評估

報告書、治療紀錄、輔

導紀錄及鑑定等相關資

料，提供其戶籍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 

 

一、現行條文第六條第二

項移列至本條。 

二、配合本法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及第五款所定，針

對有期徒刑執行完

畢、假釋及赦免者，

將監獄應提供之文

件、資料，分款明

列，爰予修正。監獄

現行係提供「身心治

療、輔導或教育處遇

建議」，爰依實務運

作將「身心治療或輔

導教育處遇建議書」

修正為「身心治療、

輔導或教育處遇建

議」臚列於第三款。

現行條文之「直接間

接調查表」，併入第

七款之「相關調查文

件」。另現行條文有

關「鑑定」資料，因

非所有個案均有該資

料，爰予刪除。 

第九條 有本法第三十一

條第五項所定之情形

者，檢察機關應於收到

判決書、前科紀錄及其

他相關文件、資料後一

個月內，提供予加害人

戶 籍 地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法第三十一條

第五項所定，針對犯

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

五條第一項之罪經判

處拘役或罰金確定

者，規定檢察機關應

提供之文件、資料。 

第十條 加害人有刑法第

八十七條、第九十一條

之一之情形者，檢察機

關應於加害人受保安處

第六條第五項  加害人有

刑法第八十七條之情形

者，檢察機關應於受監

護處分期間屆滿前一個

一、由現行條文第六條第

五項移列至本條。 

二、本條所稱刑法第八十七

條之情形，包含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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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間屆滿前三個月

內，或收受法院免除或

停止其保安處分執行之

裁定後二週內，將裁判

書、前科紀錄、治療紀

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

及其他相關文件、資

料，提供予加害人戶籍

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但檢察機關已

依法向法院聲請許可延

長保安處分，並經法院

裁定許可者，無須提供

資 料 予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 

月，或收受法院免其監

護處分執行之裁定後二

週內，將判決書、前科

紀錄、治療紀錄及鑑定

等相關資料，提供其戶

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處分執行法第四十六

條第一項所列各款之

執行方式。另參考保

安處分執行法第四十

六條之三第一項，修

改提供資料時間。 

三、配合本法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第一款，針對

保安處分執行完畢

前、或經法院裁定免

除或停止保安處分執

行之受處分人，規定

檢察機關應提供之文

件、資料，包含保安

處分之宣告及裁定免

除或停止之裁定書，

爰將「判決書」修正

為「裁判書」；另檢

察機關聲請延長保安

處分，並經法院裁定

許可者，因無提供資

料之必要，爰增列但

書規定。 

第十一條 有本法第三十

一條第六項所定之情形

者，少年法院（庭）應

於保護處分之裁定確定

後一個月內，將裁定書

或宣示筆錄、前科紀錄

及其他相關文件、資

料，提供予受保護處分

少年戶籍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感化

教育機關。但前科紀錄

及資料非為少年本人之

利益或經少年本人同意

者，不得提供。 

感化教育機關應於前

項受感化教育處分少年執

行屆滿前二個月，或收到

停止、免除處分裁定書一

週內，將裁定書或宣示筆

錄、前科紀錄、再犯危險

性評估報告書及其他相關

第六條第三項及第四項  有

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所定

之情形者，少年法院

（庭）應於保護處分之裁

定確定後，儘速將裁定書

或宣示筆錄、前科紀錄及

相關資料等提供其戶籍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感化教育機

關。但前科紀錄及資料非

為少年本人之利益或經少

年本人同意，不得提供。 

感化教育機關應於

前項受感化教育處分少

年執行屆滿前二個月或

停止、免除處分裁定書

收到一週內將裁定書或

宣示筆錄、前科紀錄及

評估報告書等相關資

料，提供其戶籍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主

一、現行條文第六條第三

項及第四項移列。 

二、配合本法條次變更，

爰予修正並酌修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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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資料，提供予受保

護處分少年戶籍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管機關。 

第十二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接獲第

七條、第九條及前條第

一項文件、資料後，應

即通知加害人依指定之

時間及地點到場進行個

案資料之建立，並於二

個月內召開地方主管機

關評估小組會議。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接獲第八條、第十

條及前條第二項文件、資

料後，應於加害人離開矯

正機關、保安處分執行處

所或感化教育機關後一個

月內，安排及通知該加害

人接受身心治療、輔導或

教育。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為前二項通知時，

應以書面載明指定之時間

及地點，送達加害人。 

第一項個案資料之建

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委由執行機構或

人員辦理。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接獲前條第一

項資料，應即通知加害

人依指定之時間及地點

到場進行加害人個案資

料之建立，並於二個月

內召開評估小組會議。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接獲前條第二項資

料，應即安排加害人接受

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並

於其出監後一個月內執

行。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為前二項通知應載

明指定之時間及地點，並

以書面送達加害人。 

第一項個案資料之建

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委託相關機關

（構）、團體或人員辦

理。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七條、第九條

及第十條第一項規

定，針對未入監之加

害人，於第一項定明

個案資料建立之規

定。 

三、配合第八條、第十條

及前條第二項規定，

針對入監、保安處分

執行處所或感化教育

機關加害人，於第二

項定明個案銜接社區

處遇之規定，並依本

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用語酌修文字。 

四、配合第四條第二項規

定，酌修第四項文

字。 

第十三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依地

方主管機關評估小組作

成之再犯危險性評估報

告及處遇建議，決定加

害人身心治療、輔導或

教育實施之期間及內

容。 

加害人接受身心治

療、輔導或教育之期間，

指加害人實際接受身心治

療、輔導或教育之時間；

其期間不得少於三個月，

每月不得少於二小時。 

前項經地方主管機關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評估小組

作成之再犯危險評估報

告及處遇建議，決定加

害人身心治療或輔導教

育實施期間及內容。 

實施身心治療或輔

導教育之期間不得少於三

個月，每月不得少於二小

時。 

前項身心治療或輔

導教育於實施期間，經評

估已無實施必要時，得終

止之。 

直轄市、縣（市）

一、條次變更。另配合本

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用語，酌修第一項、

第二項及第四項文

字。 

二 、 參 照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辦理性侵

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

療或輔導教育作業規

定第二點，於第二項

規定加害人接受身心

治療、輔導或教育之

期間，係指加害人實

際接受身心治療、輔

導或教育之時間；加



11 
 

評估小組評估認無繼續執

行之必要而停止執行者，

於其登記、報到期間，經

評估認有再施以身心治

療、輔導或教育之必要

時，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決定令其再接受

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

其執行期間應予併計，且

不得逾本法第三十一條第

三項執行期間之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為第一項及前項之

決定時，無須徵詢加害人

之意見。 

主管機關為第一項決定

時，無須徵詢加害人意

見。 

害人如因案遭通緝、

羈押、受有罪判決確

定入監執行、接受強

制治療或有其他可歸

責於加害人之事由致

不能接受身心治療、

輔導或教育者，其期

間則不計入計算。 

三、配合本法第三十一條

第四項，停止社區處

遇之加害人，於其登

記、報到期間，經評

估認有施以身心治

療、輔導或教育之必

要時，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重

啟社區處遇，爰增列

第三項規定。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前條

第一項、第三項規定，

決定加害人身心治療、

輔導或教育內容，涉及

心理治療或精神治療

者，應有心理師、精神

科醫師或其他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參與。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一項

規定決定加害人身心治

療或輔導教育實施內

容，涉及心理治療或精

神治療者，應有相關專

業人員之參與。 

一、條次變更。 

二、為明確專業人員之範

疇，爰予修正。 

第十五條 執行機構或人

員於加害人接受身心治

療、輔導或教育期間，

應依地方主管機關評估

小組處遇建議，按次訂

定適當之治療、輔導或

教育計畫，並填寫執行

紀錄，送交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第十條  執行機構或人員於

加害人實施身心治療或

輔導教育期間，應依評

估小組處遇建議，擬定

適當之治療及輔導計

畫，並按次填寫執行紀

錄，送交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條次變更。另配合本法第

三十一條第一項用語，酌

修文字。 

第十六條 執行機構或人

員於加害人接受身心治

療、輔導或教育期間，

應每半年提出成效報

告；實施期間未滿半年

者，應於實施期滿前十

日提出。 

執行機構或人員認有

第十一條  執行機構或人員

於加害人實施身心治療

或輔導教育期間，應每

半年提出成效報告；實

施期間未滿半年者，應

於實施期滿前十日提

出。 

執行機構或人員認

條次變更。另配合本法第

三十一條第一項用語，酌

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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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或變更加害人身心治

療、輔導或教育實施期

間、內容之必要時，應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報告，由地方主管機關

評估小組進行再犯危險性

評估及作成處遇建議。 

有終止或變更加害人身心

治療或輔導教育實施期

間、內容之必要時，應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報告，由評估小組進行

再犯危險評估及作成處遇

建議。 

第十七條 加害人受保護

管束、有期徒刑經准易

服社會勞動、緩起訴、

保護處分或服兵役（替

代役服勤）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將前二條之執行紀

錄、成效報告、再犯危

險性評估報告及處遇建

議，儘速分別通知執行

之檢察機關、少年法院

（庭）或服兵役（替代

役服勤）單位。 

第十二條  加害人係受保護

管束、有期徒刑經准易

服社會勞動、緩起訴或

服役之人，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將前

二條之執行紀錄、成效

報告、再犯危險評估報

告及處遇建議等，儘速

分別通知執行保護管

束、易服社會勞動或緩

起訴之檢察機關、少年

法 院 （ 庭 ） 或 服 役

（勤）單位。 

一、條次變更。 

二、增列受保護處分文

字，以符合本條後

段，受保護處分少年

接受身心治療、輔導

或教育相關資料應通

知少年法院（庭）之

規定。 

三、考量加害人若係服兵

役者，應將其處遇相

關資料通知其服兵役

單位外，若係服替代

役者，亦應將其處遇

相關資料通知其服勤

單位，爰酌修文字。 

第十八條 受保護管束加

害人於接受身心治療、

輔導或教育期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經地方主管機關評估小

組評估認有必要採行本

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四款至第八款

之處遇時，應檢附再犯

危險性評估報告、處遇

建議、治療、輔導或教

育紀錄與其他相關文

件、資料及具體建議，

送觀護人參考。 

受保護處分少年於接

受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

期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經評估認有採行

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三款、第九款或

第十款處遇必要時，應檢

附再犯危險性評估報告及

第十三條  受保護管束加害

人於實施身心治療或輔

導教育期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經評

估認有必要採行本法第

二十條第三項第二款及

第四款至第八款之處遇

時，應檢附再犯危險評

估報告及處遇建議、治

療輔導紀錄等資料及具

體建議送觀護人參考。 

一、條次變更。另配合本

法條次變更及本法第

三十一條第一項用

語，修正第一項規

定。 

二、配合本法第三十四條

第二項，符合本法第

三十一條第六項規定

之少年，經評估認有

接受特殊處遇之必要

者 ，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應檢

附相關資料予少年保

護官參考，爰增列第

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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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遇建議、治療、輔導或

教育紀錄與其他相關文

件、資料及具體建議，送

少年保護官參考。 

第十九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加

害人評估及身心治療、

輔導或教育，因加害人

工作、服兵役（替代役

服勤）或其他因素無法

繼續時，得視實際情形

協調其實際住居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協助繼續辦理。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加

害人評估、身心治療或

輔導教育，因加害人工

作、服役或其他因素無

法繼續時，得視實際情

形協調加害人實際住居

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協助繼續辦

理。 

條次變更。另配合本法第

三十一條第一項及本辦法

第十七條服兵役（替代役

服勤）用語，酌修文字。 

 

第二十條 本法第三十二

條所定經緩起訴確定

者，其身心治療、輔導

或教育之實施，適用本

辦法之規定。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

第三十一條第五項及第

六項所定之人，準用本

辦法之規定。 

第十五條  有本法第二十條

第二項及第六項所定之

情形者，其身心治療或

輔導教育之實施除法律

或本辦法另有規定外，

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一、 條次變更。另配合本

法條次變更及本法第

三十一條第一項用

語，修正援引條文及

酌修文字。 

二、配合本法擴大認有必

要施以身心治療、輔

導或教育之對象範

圍，明確規範本法第

三十二條所定之人適

用本辦法規定，爰為

第一項修正；另納入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

第三十一條第五項及

第六項所定之行為

人，準用本辦法之規

定，爰為第二項修

正。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除第

五條自發布後六個月施

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

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考量第五條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需

時間進行聘任，故自

發布之日後六個月施

行。 

三、本次為全文修正，依

法制體例施行日期以

新訂案方式辦理。 

 


